
 
 

立法會問題第十六條  
（書面答覆）  

 
 
提問者：單仲偕議員  會議日期：二零零七年一月二十四日  
 
 作答者：經濟發展及勞工局局長  
   
 
問題：  
 
香港旅遊發展局 (“旅發局＂ )在 2005-2006 及 2006-2007 兩個

財政年度獲額外撥款 4 億 7,000 萬元，以進行全球大型推廣活

動，以期額外帶來 120 萬名旅客。然而，去年首 11 個月的訪

港旅客人數只有約 2 300 萬人次，意味着全年人數可能較預期

的 2 700 萬人次為低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 
(一 )  會否按去年訪港旅客人數低於預期的百分比，削減上

述的額外撥款，以貫徹審慎理財的原則；若會，詳情

為何；若否，有否評估旅發局的有關開支是否物有所

值；及  
 
(二 )  鑒於旅發局曾被多番批評沒有善用公帑，政府會否檢

討旅發局大部分開支由公帑承擔的做法，並考慮改為

只 資 助 旅 發 局 部 分 經 費 ， 但 容 許 旅 發 局 拓 展 收 費 服

務？  
 
 
答覆：  

 

主席女士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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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(一 )  
 

香 港 的 旅 遊 業 在 過 去 兩 年 繼 續 增 長 。 根 據 初 步 數 據 ，

2006年全年的訪港旅客超過 2,500萬人次，比 2005年增長

約 8%。雖然旅客數字未能達到香港旅遊發展局 (旅發局 )
原先的估計，初步數據顯示旅遊業在多個範疇有理想增

長，例如–  
 
(a )  2005 和 2006 年 兩 年 的 「 與 入 境 旅 遊 相 關 的 總 開

支」，比旅發局的預期超出達 100億港元，可見旅遊

業繼續為香港經濟帶來裨益；  
(b )  過去兩年的推廣工作策略之一是開拓「消費旅遊客

群」，鼓勵旅客在港消費。同期，入境不過夜客群

在港的人均消費額，便由 2004年的 689港元，增加

至 2006年的 1,000港元，增幅約為 45%；及  
(c )  另一項推廣策略就是鎖定家庭、商務及年青行政人

員旅客為主要推廣目標，針對他們的需要，推出創

新 的 旅 遊 產 品 和 大 型 盛 事 ， 以 提 高 他 們 訪 港 的 意

欲。在 2006年過夜的訪港家庭旅客比 2004年同期增

長了約 13%；而 16歲或以下的旅客更增加約 30%；

來港出席會議及展覽的旅客亦增加約 30%。  
 

政府在 2005及 2006年兩個財政年度額外撥款共 4億 7,000
萬元予旅發局。該項撥款只屬一次性而非經常性撥款，

目的是資助旅發局進行「香港精采旅遊年」，針對家庭

旅客及商務旅客和「優質旅遊服務計劃」的推廣活動。

在此兩年間，旅發局的工作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，

例如禽流感蔓延的風險及主要景點延遲開放啟用等，就

此旅發局對其推廣策略及計劃多次作出調整，例如延遲

推出某些境外及本地的推廣活動等。根據現在的活動開

支情況，我們預期有關的額外撥款會因活動的調整而有

盈餘，至於實際金額則會待 2006– 07年財政年度終結時

才可確定。至於旅發局來年的撥款，我們會根據旅發局

的推廣策略及活動的需要而考慮該年的撥款水平。在評

估旅遊業的整體表現以及旅發局的工作效益時，我們採

用多個指標，避免單憑某一指標來評定撥款水平。  
 
(二 )  根據《香港旅遊發展局條例》，旅發局的主要職能是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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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各地推廣香港和擴大旅遊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。旅

遊業的發展能帶動多個經濟範疇，為它們帶來收益，例

如：旅行代理、零售、娛樂、餐飲、酒店及運輸等，因

此，較難界定向哪些行業徵費以資助旅發局的開支。  
 

若旅發局的服務有清晰界定的服務對象，旅發局會適當

地就有關服務收取費用，以達致收回成本。例如，旅發

局所推行的「優質旅遊服務計劃」的運作模式，就是向

參與計劃的商戶收取費用。除了零售及餐飲業外，旅發

局已在去年十一月把計劃推展到旅客賓館。此外，旅發

局在籌備大型活動時，亦會積極爭取商界贊助，一方面

可促進旅遊業與各界的合作，另一方面又可減少旅發局

的財務負擔。我們在考慮旅發局的撥款時，會因應旅發

局的收入，包括服務可收取到的費用及商界贊助的可能

性而作適當的撥款。  
 
政 府 與 旅 發 局 的 理 事 會 會 繼 續 根 據 現 有 的 監 察 機 制 及

法例要求監察旅發局運用資源，以確保公共資源有效地

運用。監察機制包括由政府委任的獨立核數師審核旅發

局周年財務報表，旅發局推廣活動的年報須提交予政府

及立法會。此外，旅發局設有財政監察及內部審核的常

設 機 制 ， 確 保 推 廣 活 動 的 成 本 效 益 。 旅 發 局 的 工 作 計

劃、預算、推廣進度及成效，以及財政程序和守則，全

部均經在理事會以下成立的委員會審議及監察。此外，

旅 發 局 更 須 每 季 向 旅 發 局 理 事 會 及 政 府 提 交 利 用 額 外

撥款的活動詳情，包括開支及活動的成效等資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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